
健行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評鑑作業細則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10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12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12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14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20 日校教評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9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13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名稱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5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20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4 月 24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10 月 23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1 年 7 月 6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3 年 7 月 30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4 年 7 月 21 日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第 1 條 健行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績 

效，特依本校專任教師評鑑辦法第 9 條訂定「健行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評鑑作業細

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 2 條 各評鑑項目及加(扣)分標準，詳見教師評鑑標準表之規定。 

第 3 條 受評教師得檢附各項績效資料，以供評鑑；教師自評時應確實負舉證責任，供各審 

查單位審核，若資料檢附不全，審核單位得不予採計該項分數。 

第 4 條 教師評鑑之流程： 

一、各系、所、中心、組教師以每年實際公告日期之時程，應依教學、研究、輔導 

與服務三項評鑑內容項目提供佐證資料，並進行自評。 

二、系級主管、院級主管、行政單位主管收到教師評鑑自評表後，應於公告時程內 

完成評審，人事室彙整後應於 6 月底前提送本校校教評會通過。 

三、人事室應於開學後 15 日內以書面通知受評人，受評人如有異議 得依本校專 

任教師評鑑辦法規定提出申覆或申訴。 

第 5 條 被評定丙等之教師，應於評定結果通知送達一個月內自提改善方案，送教務處、學 

務處、技合處及人事室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由所屬單位最高主管 

(院長、通識中心主任、教務長或學務長) 組成輔導小組進行輔導。 

第 6 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 7 條 本細則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附表 健行科技大學教師評鑑標準表 
教學評鑑項目 

項次 評鑑項目 加(扣)分標準  分數上限 審核單位 

1  上課教學 
未到 扣 5 分/次  

-999  
綜合業務組 
進修部 遲到、早退 扣 3 分/次  

2  填送教學大綱 
第一階段選課前完成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進修部 第一階段選課前未完成 扣 3 分/班  -999  

3  
登送期中期末

成績 
在規定時限內完成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進修部 未在規定時限內完成 1 天扣 1 分/班  -999  

4  登錄期中預警 期末考週前全部完成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5  
電子化學習平

台教材上傳 
期中考週前全部完成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期中考週前未全部完成 1 天扣 1 分/班  -999  

6  
教學評量平均

成績 

4 分以上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單科成績在 3.5 分(含)以下 扣 20 分/科目 -99 

7 
執行教學卓越

中心計畫案 

擔任第一層子計畫主持人 加 30 分  

40 教學卓越中心 

擔任第二層子計畫主持人 加 15 分  
承辦教學卓越中心各分項計畫

且與教學有關內容之活動教

師；「參與」教學卓越中心各分

項計畫且與教學有關內容之活

動教師 

加 3 - 30 分 

8  製作教材 

製作符合「健行科技大學教師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審查辦

法」之各項教材，並確實繳交

成果 

加 10 分/件 
教材獲特優再加 
10 分／件、優等

再加 5 分／件 

50 教學卓越中心 

9  
協助教師社群

活動 

應卓越中心邀請優良教學之教

師，至校內、外分享教學領域

專題演講或經驗分享 (非各系教

師社群講座活動)  

加 10 分/場  
(分數上限 40 分)  

60 教學卓越中心 
協助執行各系教師社群活動進

行 
加 5 分  

協助執行教師社群相關活動 加 5－10 分 
參加教學卓越中心舉辦之教師

社群及講座活動 
加 3－5 分 
最高上限為 30 分  

完成教師實務教學專業認證學

程 
加 3 分／次 

  



 

10  
協助教學改進

與創新 

擔任改進教學審查小組委員，

協助完成教師發展事項 加 10 分/學期  

40  教學卓越中心 
擔任優良教學助理遴選委員，

協助完成學生學習事項 加 5 分/學期  

擔任課後輔導教學召集人  加 3 分/學期  

執行課後輔導教學 加 3 分/學期 

11  服務學習業務  

開辦具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

程 加 10 分/班  

50 學務處 
執行教育部補助辦理之中小學

生營隊計畫案 
加 5 分/次  
(分數上限 30 分)  

12  
擔任校外實習

輔導老師 

暑期實習 加 2 分/人  

80  技合處 學期實習 加 4 分/人  

學年實習 加 8 分/人  

13  
體育組課程校

外上課 全學期校外場地教學 加 10 分/學期  20  教務處 

14  業師協同教學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包含就

業學程)  
加 2 分/ 1 門課/ 學
期 

10  技合處 

15  

開設就業力推

動委員會認列

證照融入課程 

開設就業力推動委員會認列證

照融入課程 
加 15 分/1 門  45  技合處 

16  

輔導學生考取

乙級或等同乙

級以上證照及

丙級以上語言

證照 

本項評鑑之依據為學生登錄至 
「學生證照管理系統」之資

料。輔導學生取得本校「學生

證照獎學金作業要點」校內認

列乙級或等同乙級以上證照及

丙級以上語言證照。 

加 1 分/張  80 技合處 

  



 

17  
指導學生參加

校外競賽及展

演 

1. 國際性競賽及展演 (應至少 

(含)三個國家) 
2. 國際發明展(未獲學校經費

補助者) 

冠軍加 30 分/次； 
亞軍加 25 分/次； 
季軍加 20 分/次; 設
計類優選、佳作、

入圍、入選加 15 分
/次；  
未獲獎每場 8 分 

80  

技合處 
體育組 
育成中心 

設計類級主管 

教育部、勞動部、經濟部、科

技部名義舉辦及大陸港澳地區 

冠軍加 30 分/次；

亞軍加 25 分/次；

季軍加 20 分/次；

佳作加 15 分/次；

未獲獎每場 8 分  

技合處 
體育組 
育成中心 

國內競賽及展演 

冠軍加 10 分/次；

亞軍加 7 分/次；

季軍加 5 分/次；

未獲獎每場 3 分 

技合處 
體育組 
育成中心 

18  
指導學生參加

校內競賽及展

演獲獎 

由指導老師均分 

(17-18 題分數上限 80 分)  

冠軍加 7 分/次；

亞軍加 5 分/次；

季軍加 3 分/次；

佳作加 2 分/次  

系(所) 
學務處 
體育組 
育成中心 
通識中心 

19  
指導學生研究

計畫成效 

提出申請(未獲補助)  
加 10 分/計畫 (分
數上限 30 分)  

999  技合處 

提出申請(獲得補助)  加 20 分/計畫  

20  
校內外專業研

習 

單次 16 (含) 小時以上   加 12 分/研習  

60 ~ 70 人事室 
單次 16 (不含) 小時之下   加 5 分/研習  

全程參與教育部要求之宣導主

題(愛滋、人權、性平)相關之研

習 

加 5 分/研習 
(外加上限 10 分) 

21  指導校內外學生專題或研究生論文 

專題 

加 10 分/組/年  
論文 

加 10 分/人/年  

50  
系(所) 
體育組 
通識中心 

22  
帶領班級參加校內與課程相關之各項教育活動 
(如圖書館利用教育、藝文展演等)   

加 3 分/次  30  

系(所) 
體育組 
圖書館 
通識中心 



 

23  
其他教學事蹟

經教學單位主

管認定 

1. 依所屬之系(所)、體育組、

通識中心主管認定給分。 

2. 需與教學評鑑項目 1-23 題加

分不同，且需條列細項給

分。 

加 1 - 30 分/學年  
(扣分上限 10 分)  

-10～30  
系(所) 
體育組 
通識中心 

24 
其他教學事蹟

經院長認定 

1. 體育組經學務長認定給分。 

2. 加/扣分事實不可與第 24 題
相同。 

加 1 - 30 分/學年  
(扣分上限 10 分)  

-10～30  
院長 
學務長 

 



研究評鑑項目 

項次 評鑑項目 加(扣)分標準  
分數 
上限 

審核單位 

1  
學術論文 
研究績效 

作者順位 
第一 

（通訊） 
其
他  

SCI、SSCI、AHCI 30 分/篇 20 分/篇 

999 技合處 

EI 及 ABI 25 分/篇 15 分/篇 
ECONLIT、FLI、TSCI、TSSCI
及 ESCI 

20 分/篇 10 分/篇 

其他國外學術期刊 10 分/篇 3 分/篇 
其他國內學術期刊、學報 5 分/篇 2 分/篇 
專門論述書籍(須有 ISBN 號碼) 20 分/篇 10 分/篇 
其他專書篇章論著(如報章雜誌 
專論、學術著作序言等) 5 分/篇 2 分/篇 

國際研討會及本校

舉辦研討會論文 
上
限
15
分 

10 分/篇 3 分/篇 

其他國內研討會論

文 
5 分/篇 2 分/篇 

2 專利暨技轉 
績效 

獲得專利權-發明 上
限
50
分 

50 分/件 20 分/件 

999 技合處 

獲得專利權-新型、

設計 
20 分/件 10 分/件 

完成技術移轉或技術授權 
(老師均分) 

累計金額 
1～10 萬元者加

20 分；不足 1
萬元者不計

分。 
10 萬元以上者每

多 1 萬元加 2
分。 

3 

執行研究計畫

績效 
◎研究計畫案 
之 「 起 始 日

期」介於績效

區間 

執行政府部會(不含教育部獎助 
型計畫)或其他單位之非產學研 
究計畫 

每一計畫金額： 
不足 5 萬元者 
不計分； 
5 ~ 50 萬元 (不 
含) 者加 20 分； 
50 萬元 (含) 以 
上者加 30 分，每增

加 5 萬元加 1 分； 
共協同主持人， 
加 10 分/計畫。 

999 技合處 



 

執行政府產學合作計畫 

每一計畫金額： 
不足 5 萬元者 
不計分； 
5 ~ 50 萬元 (不 
含) 者加 30 分； 
50 萬元 (含) 以 
上者加 50 分，每 
增加 5 萬元加 2 
分； 
共協同主持人， 
加 10 分/計畫。 

 執行研究計畫

績效 執行企業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 –累計 
金額每 1 萬元加 1 
分，不足 1 萬元部 
分不計分。 
共協同主持人 – 
計畫金額老師均 
分，累計金額 5 萬 
元以下者加 2 分， 
以上者每多 2 萬元 
加 1 分，不足 2 萬 
元部分不計分。 

999 技合處 

4 獲獎實績 獲頒校外學術獎章 加 20 分/次 40 技合處 

5 教師產業研習 
或研究 

教師取得六個月實務研習或研 
究資格 

已完成個人當輪

次資格認列者加

50 分 
超過個人當輪次應

完成認列期限但未

完成認列者扣 50
分 

-50~50 技合處 

6 
校外藝術作品 
發表與展演或 
體育專業競賽 

展 
演 
類 

國家級以上場地 加 10 - 40 分/場 

80 
體育組 
通識中心 
系級主管 

國內具審核機制之

縣市政府場地 加 10 - 30 分/場 

鄉鎮市公所級場地

或他校 加 5 - 20 分/場 

體 
育 
專 
業 
競 
賽 

國家級以上 
第 1 名加 40 分 
第 2 名加 30 分 
第 3 名加 20 分 

縣市級以上 
第 1 名加 30 分 
第 2 名加 20 分 
第 3 名加 10 分 

校際或校外 
第 1 名加 20 分 
第 2 名加 10 分 
第 3 名加 5 分 

7 
教師取得 
專業證照 

技術士甲級證照 加 40 分/張 
80 技合處 技術士乙級證照  加 30 分/張 

其他證照 加 10 分/張 



輔導與服務評鑑項目 

項次 評鑑項目 加(扣)分標準  加分上限 審核單位 

1  擔任各級委員會召集人、委員 
加 3 分/委員/學期加 5 
分/召集人/學期 

20  各權責單位 

2  無故缺席系院校各項會議 扣 2 分/次  -999  各權責單位 

3  協助非學術之行政單位各項行政事務表現優良 
加 1-20 分/學年/單
位 

40  各權責單位 

4  承辦全校性或跨校際之各項活動 加 5 分/件  40  各權責單位 

5  協助校、院、系刊物(含電子報)編輯表現優良者 加 5 分/件  40  各權責單位 

6  
執行政府補助

有利招生之計

畫 

1. 例如：策略聯盟計畫、桃市

打造知識城計畫… 
2. 請自評教師說明協助事項並

上傳相關資料。 

加 30 分/件/主持人 999  招生處 

7  
協助辦理各種

招生宣傳活動 

招

生

處 

僅限本處業務承辦人員已

於「高中攜手管理活動系

統」填報之活動，或由本

處請求支援並列有記錄之

招生相關活動，方得認列

為「協助招生宣傳活動」

項目。若為院、系或教師

自行填報之活動，因非經

本處發起，故不納入本項

認列範圍。 

附表一說明 

999  
招生處 
進修部 

進

修

部 

參加招生說明會 加 5 分/次  

參加校外班宣活動 加 5 分/次  

協助其他事項(聯絡學生、

入學評分…等招生工作)  
加 1-10 分/件  

8  
協助提報產學攜手合作、產業碩士專班等開班

計畫 

核准通過 
加 20 分/件  
未獲通過 
加 10 分/件  

999  招生處 

9  社團業務  

擔任學生社團指導老師 加 10 分/學期  20  

學務處 社團評鑑獲優等以上之社團指

導老師 
加 10 分/次  30  

10  導師業務  
依規定辦理各項導師業務 加 25 分/學期  50  

學務處 
進修部 

獲選為優良導師 加 10 分/次  20  學務處 



 

11  
勞動部技能檢

定相關業務 

在校內設立勞動部證照術科考

場並通過評鑑核發合格證書 

甲級加 50 分/次  
乙級加 40 分/次  
丙級加 30 分/次  

999  技合處 
協助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即

測即評及發證業務 

辦理日期 5 日
(含) 內加 5 分/
梯次/職類 

單 一/梯 次/職 類

超過 5 日者，

除上述 5 分
外，每日加 
3 分 

全國技術士技能

檢定或即測即

評及發證業務

每類以 70 分
為上限  

12  擔任進駐廠商輔導老師表現優良 加 10 分/學年  10  育成中心 

13  
擔任教育部 
U-START 計畫

指導老師 

通過第一階段 加 20 分/每師   
999  育成中心 

通過第二階段 加 30 分/每師   

14  

協助政府機

關，辦理創新

創業活動推廣

合作學校聯盟

(如台科大、北

科大及其他各

校 ) 各項活

動。 

協助三創參展 加 20 分/次  

999  育成中心 

輔導創業表現優良 (設立公司) 加 20 分/隊  

參與競賽隊伍每隊 

獲選隊伍 20 分晉

級隊伍 15 分通過

初選 10 分未獲選

隊伍 5 分  

15 協助國際合作事務表現優良 加 1-20 分/學年  20 國合處 

16  
獎懲紀錄 

(加分項需與教學評鑑項目 18-19 題、研究評鑑

項目第 4 題不同)  

大功加 45 分/次；  
小功加 15 分/次；  
嘉獎加 5 分/次  

999  人事室 
大過扣 45 分/次；  
小過扣 15 分/次；  
申誡扣 5 分/次  

 



 

17  
擔任校外專業

學術性服務或

社會服務 

1.以本校名義擔任校外專業學

術性服務(如校外演講、評

審等)、社會服務工作或公

民營機構(團體或法人)無給

職顧問、委員、理事或監事

等，對提升校譽有助益之事

項者。 
2.績效預設為校務基本資料庫

表 1-6 校外專業服務之內

容，自評教師請上傳證明文

件。 
3.佐證文件務必要顯示擔任的

日期或期間。 
4.本項次應與任教科目(課 

程)、專長等有關連性。 

加 5 分/件。  40  人事室 

18  
協助推廣教育

工作表現優良 

推介學員報名課程 
加 5 分/人  
(分數上限 50 分)  

100  推廣中心 
協助申請各項政府、企業專案 

加 10 分/每案  
(分數上限 50 分)  

19  
協助系務工作 (如招生作業、親師座談會、校友

服務、職涯輔導、研習研討會、學分學程等各

項業務)  
加 5 - 40 分/次  999  

系(所)、 體 育

組、通識中心 

20 
擔任實驗室 (或場館) 負責人或協助工作認真負

責並完成相關文件資料填報 
加 10 分/學期  20  

系(所) 、體育

組、通識中心 

21  
推動性平教育工作績效卓越並獲性平委員會推

薦 加 5 - 10 分/次  20  學務處 

22  
協助推動特殊

教育工作 

參加個人化支持會議 加 10 分/場  
20  

特殊教育資

源中心 擔任課業輔導老師 加 10 分/科  

23  
報名參加並完成體育組辦理之教職員工體適能

檢測 
加 5 分/學年  5 體育組 

24  

其他輔導及服

務優良事蹟經

教學單位主管

認定 

1. 由所屬之系(所)、體育

組、通識中心主管認定給

分。 
2. 與上述輔導與服務評鑑項

目 1-24 題加分不同，且需

條列細項給分。 

加 1 - 30 分/學年  30  
系(所) 、體育

組、通識中心 

25  
其他輔導及服

務優良事蹟經

院長認定 

1. 體育組經學務長認定給

分。 
2. 加/扣分事實不可與第 25 題

相同。 

加 1 - 30 分/學年  30  院長、學務長 

 

  



 

附表一、招生處認列教師自我評鑑項目與給分 

僅限本處業務承辦人員已於「高中攜手管理活動系統」填報之活動，或由本處請求支援並列有記錄之招

生相關活動，方得認列為「協助招生宣傳活動」項目。若為院、系或教師自行填報之活動，因非經本處

發起，故不納入本項認列範圍。 

1. 出席招生處資訊組舉辦之各項評分輔助系統說明會，每場次得認列 3 分。  

2. 協助招生處試務組辦理四技統一入學考試監考工作，或支援招生處宣傳組測試接待工作，每半日

得認列 6 分。  

3. 赴高中職參加午餐會報，每場次得認列 6 分。  

4. 出席北二區選才辦公室及其他選才辦公室所召開之會議，每場次得認列 8 分。  

5. 支援招生處宣傳組各類招生活動（每場次活動基準分為 4 分，超出 1 小時活動和外校活動交通

時間另有彈性加分，詳見說明）：  

• 招生處招募至高中職授課或輔導之活動 

• 高中職學生來校參訪 

• 進班宣導 

• 學習歷程或專題指導 

• 大學博覽會、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等校務性大型活動 

• 其他（經招生處認定之相關招生協助事項） 

 







附表 健行科技大學教師評鑑標準表_修訂記錄 

教學評鑑項目 

項次 評鑑項目 加(扣)分標準 分數上限 審核單位 

1 上課教學 
未到 扣 5 分/次 

-999
綜合業務組 

進修部 遲到、早退 扣 3 分/次 

2 填送教學大綱 
第一階段選課前完成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進修部 第一階段選課前未完成 扣 3 分/班 -999

3 
登送期中期末

成績 

在規定時限內完成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進修部 未在規定時限內完成 1 天扣 1 分/班 -999

4 登錄期中預警 期末考週前全部完成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5 
電子化學習平

台教材上傳 

期中考週前全部完成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期中考週前未全部完成 1 天扣 1 分/班 -999

6 
教學評量平均

成績 

4 分以上 加 5 分/學期 10 
教務處 

單科成績在 3.5 分(含)以下 扣 20 分/科目 -99

7 
執行教學卓越

中心計畫案 

擔任第一層子計畫主持人 加 30 分 

40 教學卓越中心 

擔任第二層子計畫主持人 加 15 分 

承辦教學卓越中心各分項計畫

且與教學有關內容之活動教

師；「參與」教學卓越中心各分

項計畫且與教學有關內容之活

動教師 

加 3 - 30 分 

8 製作教材 

製作符合「健行科技大學教師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審查辦

法」之各項教材，並確實繳交

成果 

加 10 分/件 

教材獲特優再加 

10 分／件、優等

再加 5 分／件 

50 教學卓越中心 

9 
協助教師社群

活動 

應卓越中心邀請優良教學之教

師，至校內、外分享教學領域

專題演講或經驗分享 (非各系教

師社群講座活動)  

加 10 分/場  

(分數上限 40 分) 

60 教學卓越中心 

協助執行各系教師社群活動進

行 
加 5 分 

協助執行教師社群相關活動 加 5－10 分 

參加教學卓越中心舉辦之教師

社群及講座活動 

加 3－5 分 

最高上限為 30 分 

完成教師實務教學專業認證學

程 
加 3 分／次 



 

10  
協助教學改進

與創新 

擔任改進教學審查小組委員，

協助完成教師發展事項 
加 10 分/學期  

40  教學卓越中心 

擔任優良教學助理遴選委員，

協助完成學生學習事項 
加 5 分/學期  

擔任課後輔導教學召集人  加 3 分/學期  

執行課後輔導教學 加 3 分/學期 

11  服務學習業務  

開辦具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

程 
加 10 分/班  

50 學務處 
執行教育部補助辦理之中小學

生營隊計畫案 

加 5 分/次  

(分數上限 30 分)  

12  
擔任校外實習

輔導老師 

暑期實習 加 2 分/人  

80  技合處 學期實習 加 4 分/人  

學年實習 加 8 分/人  

13  
體育組課程校

外上課 
全學期校外場地教學 加 10 分/學期  20  教務處 

14  業師協同教學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包含就

業學程)  

加 2 分/ 1 門課/ 學

期 
10  技合處 

15  

開設就業力推

動委員會認列

證照融入課程 

開設就業力推動委員會認列證

照融入課程 
加 15 分/1 門  45  技合處 

16  

輔導學生考取

乙級或等同乙

級以上證照及

丙級以上語言

證照 

本項評鑑之依據為學生登錄至 

「學生證照管理系統」之資

料。輔導學生取得本校「學生

證照獎學金作業要點」校內認

列乙級或等同乙級以上證照及

丙級以上語言證照。 

加 1 分/張  80 技合處 

  



 

17  

指導學生參加

校外競賽及展

演 

1. 國際性競賽及展演 (應至少 

(含)三個國家) 

2. 國際發明展(未獲學校經費

補助者) 

冠軍加 30 分/次； 

亞軍加 25 分/次； 

季軍加 20 分/次; 設

計類優選、佳作、

入圍、入選加 15 分

/次；  

未獲獎每場 8 分 

80  

技合處 

體育組 

育成中心 

設計類級主管 

教育部、勞動部、經濟部、科

技部名義舉辦及大陸港澳地區 

冠軍加 30 分/次；

亞軍加 25 分/次；

季軍加 20 分/次；

佳作加 15 分/次；

未獲獎每場 8 分  

技合處 

體育組 

育成中心 

國內競賽及展演 

冠軍加 10 分/次；

亞軍加 7 分/次；

季軍加 5 分/次；

未獲獎每場 3 分 

技合處 

體育組 

育成中心 

18  

指導學生參加

校內競賽及展

演獲獎 

由指導老師均分 

(17-18 題分數上限 80 分)  

冠軍加 7 分/次；

亞軍加 5 分/次；

季軍加 3 分/次；

佳作加 2 分/次  

系(所) 

學務處 

體育組 

育成中心 

通識中心 

19  
指導學生研究

計畫成效 

提出申請(未獲補助)  
加 10 分/計畫 (分

數上限 30 分)  
999  技合處 

提出申請(獲得補助)  加 20 分/計畫  

20  
校內外專業研

習 

單次 16 (含) 小時以上   加 12 分/研習  

60 ~ 70 人事室 

單次 16 (不含) 小時之下   加 5 分/研習  

全程參與教育部要求之宣導主

題(愛滋、人權、性平)相關之研

習 

加 5 分/研習 

(外加上限 10 分) 

21  指導校內外學生專題或研究生論文 

◼專題 

加 10 分/組/年  

◼論文 

加 10 分/人/年  

50  

系(所) 

體育組 

通識中心 

22  
帶領班級參加校內與課程相關之各項教育活動 

(如圖書館利用教育、藝文展演等)   
加 3 分/次  30  

系(所) 

體育組 

圖書館 

通識中心 



 

23  

其他教學事蹟

經教學單位主

管認定 

1. 依所屬之系(所)、體育組、

通識中心主管認定給分。 

2. 需與教學評鑑項目 1-23 題加

分不同，且需條列細項給

分。 

加 1 - 30 分/學年  

(扣分上限 10 分)  
-10～30  

系(所) 

體育組 

通識中心 

24 
其他教學事蹟

經院長認定 

1. 體育組經學務長認定給分。 

2. 加/扣分事實不可與第 24 題

相同。 

加 1 - 30 分/學年  

(扣分上限 10 分)  
-10～30  

院長 

學務長 

 



研究評鑑項目 

項次 評鑑項目 加(扣)分標準  
分數 

上限 
審核單位 

1  
學術論文 

研究績效 

作者順位 
第一 

（通訊） 

其
他  

SCI、SSCI、AHCI 30 分/篇 20 分/篇 

999 技合處 

EI 及 ABI 25 分/篇 15 分/篇 

ECONLIT、FLI、TSCI、TSSCI

及 ESCI 
20 分/篇 10 分/篇 

其他國外學術期刊 10 分/篇 3 分/篇 

其他國內學術期刊、學報 5 分/篇 2 分/篇 

專門論述書籍(須有 ISBN 號碼) 20 分/篇 10 分/篇 

其他專書篇章論著(如報章雜誌 

專論、學術著作序言等) 
5 分/篇 2 分/篇 

國際研討會及本校

舉辦研討會論文 
上
限
15
分 

10 分/篇 3 分/篇 

其他國內研討會論

文 
5 分/篇 2 分/篇 

2 專利暨技轉 

績效 

獲得專利權-發明 上
限
50
分 

50 分/件 20 分/件 

999 技合處 

獲得專利權-新型、

設計 
20 分/件 10 分/件 

完成技術移轉或技術授權 

(老師均分) 

累計金額 

◼1～10 萬元者加

20 分；不足 1

萬元者不計

分。 

◼10 萬元以上者每

多 1 萬元加 2

分。 

3 

執行研究計畫

績效 

◎研究計畫案 

之 「 起 始 日

期」介於績效

區間 

執行政府部會(不含教育部獎助 

型計畫)或其他單位之非產學研 

究計畫 

每一計畫金額： 

◼不足 5 萬元者 

不計分； 

◼5 ~ 50 萬元 (不 

含) 者加 20 分； 

◼50 萬元 (含) 以 

上者加 30 分，每增

加 5 萬元加 1 分； 

◼共協同主持人， 

加 10 分/計畫。 

999 技合處 



 

執行政府產學合作計畫 

每一計畫金額： 

◼不足 5 萬元者 

不計分； 

◼5 ~ 50 萬元 (不 

含) 者加 30 分； 

◼50 萬元 (含) 以 

上者加 50 分，每 

增加 5 萬元加 2 

分； 

◼共協同主持人， 

加 10 分/計畫。 

 執行研究計畫

績效 
執行企業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 –累計 

金額每 1 萬元加 1 

分，不足 1 萬元部 

分不計分。 

◼共協同主持人 – 

計畫金額老師均 

分，累計金額 5 萬 

元以下者加 2 分， 

以上者每多 2 萬元 

加 1 分，不足 2 萬 

元部分不計分。 

999 技合處 

4 獲獎實績 獲頒校外學術獎章 加 20 分/次 40 技合處 

5 教師產業研習 

或研究 

教師取得六個月實務研習或研 

究資格 

◼已完成個人當輪

次資格認列者加

50 分 

◼超過個人當輪次應

完成認列期限但未

完成認列者扣 50

分 

-50~50 技合處 

6 

校外藝術作品 

發表與展演或 

體育專業競賽 

展 

演 

類 

國家級以上場地 加 10 - 40 分/場 

80 

體育組 

通識中心 

系級主管 

國內具審核機制之

縣市政府場地 
加 10 - 30 分/場 

鄉鎮市公所級場地

或他校 
加 5 - 20 分/場 

體 

育 

專 

業 

競 

賽 

國家級以上 

第 1 名加 40 分 

第 2 名加 30 分 

第 3 名加 20 分 

縣市級以上 

第 1 名加 30 分 

第 2 名加 20 分 

第 3 名加 10 分 

校際或校外 

第 1 名加 20 分 

第 2 名加 10 分 

第 3 名加 5 分 

7 
教師取得 

專業證照 

技術士甲級證照 加 40 分/張 

80 技合處 技術士乙級證照  加 30 分/張 

其他證照 加 10 分/張 



輔導與服務評鑑項目 

項次 評鑑項目 加(扣)分標準  加分上限 審核單位 

1  擔任各級委員會召集人、委員 
加 3 分/委員/學期加 5 

分/召集人/學期 
20  各權責單位 

2  無故缺席系院校各項會議 扣 2 分/次  -999  各權責單位 

3  協助非學術之行政單位各項行政事務表現優良 
加 1-20 分/學年/單

位 
40  各權責單位 

4  承辦全校性或跨校際之各項活動 加 5 分/件  40  各權責單位 

5  協助校、院、系刊物(含電子報)編輯表現優良者 加 5 分/件  40  各權責單位 

6  

執行政府補助

有利招生之計

畫 

1. 例如：策略聯盟計畫、桃市

打造知識城計畫… 

2. 請自評教師說明協助事項並

上傳相關資料。 

加 30 分/件/主持人 999  招生處 

7  
協助辦理各種

招生宣傳活動 

招

生

處 

僅限本處業務承辦人員已

於「高中攜手管理活動系

統」填報之活動，或由本

處請求支援並列有記錄之

招生相關活動，方得認列

為「協助招生宣傳活動」

項目。若為院、系或教師

自行填報之活動，因非經

本處發起，故不納入本項

認列範圍。 

附表一說明 

999  
招生處 

進修部 

進

修

部 

參加招生說明會 加 5 分/次  

參加校外班宣活動 加 5 分/次  

協助其他事項(聯絡學生、

入學評分…等招生工作)  
加 1-10 分/件  

8  
協助提報產學攜手合作、產業碩士專班等開班

計畫 

◼核准通過 

加 20 分/件  

◼未獲通過 

加 10 分/件  

999  招生處 

9  社團業務  

擔任學生社團指導老師 加 10 分/學期  20  

學務處 社團評鑑獲優等以上之社團指

導老師 
加 10 分/次  30  

10  導師業務  
依規定辦理各項導師業務 加 25 分/學期  50  

學務處 

進修部 

獲選為優良導師 加 10 分/次  20  學務處 



 

11  
勞動部技能檢

定相關業務 

在校內設立勞動部證照術科考

場並通過評鑑核發合格證書 

◼甲級加 50 分/次  

◼乙級加 40 分/次  

◼丙級加 30 分/次  

999  技合處 

協助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即

測即評及發證業務 

◼辦理日期 5 日

(含) 內加 5 分/

梯次/職類 

◼單 一/梯 次/職 類

超過 5 日者，

除上述 5 分

外，每日加 

3 分 

◼全國技術士技能

檢定或即測即

評及發證業務

每類以 70 分

為上限  

12  擔任進駐廠商輔導老師表現優良 加 10 分/學年  10  育成中心 

13  

擔任教育部 

U-START 計畫

指導老師 

通過第一階段 加 20 分/每師   

999  育成中心 

通過第二階段 加 30 分/每師   

14  

協助政府機

關，辦理創新

創業活動推廣

合作學校聯盟

(如台科大、北

科大及其他各

校 ) 各項活

動。 

協助三創參展 加 20 分/次  

999  育成中心 

輔導創業表現優良 (設立公司) 加 20 分/隊  

參與競賽隊伍每隊 

獲選隊伍 20 分晉

級隊伍 15 分通過

初選 10 分未獲選

隊伍 5 分  

15 協助國際合作事務表現優良 加 1-20 分/學年  20 國合處 

16  

獎懲紀錄 

(加分項需與教學評鑑項目 18-19 題、研究評鑑

項目第 4 題不同)  

大功加 45 分/次；  

小功加 15 分/次；  

嘉獎加 5 分/次  
999  人事室 

大過扣 45 分/次；  

小過扣 15 分/次；  

申誡扣 5 分/次  

 



 

17  

擔任校外專業

學術性服務或

社會服務 

1.以本校名義擔任校外專業學

術性服務(如校外演講、評

審等)、社會服務工作或公

民營機構(團體或法人)無給

職顧問、委員、理事或監事

等，對提升校譽有助益之事

項者。 

2.績效預設為校務基本資料庫

表 1-6 校外專業服務之內

容，自評教師請上傳證明文

件。 

3.佐證文件務必要顯示擔任的

日期或期間。 

4.本項次應與任教科目(課 

程)、專長等有關連性。 

加 5 分/件。  40  人事室 

18  
協助推廣教育

工作表現優良 

推介學員報名課程 
加 5 分/人  

(分數上限 50 分)  
100  推廣中心 

協助申請各項政府、企業專案 
加 10 分/每案  

(分數上限 50 分)  

19  

協助系務工作 (如招生作業、親師座談會、校友

服務、職涯輔導、研習研討會、學分學程等各

項業務)  

加 5 - 40 分/次  999  
系(所)、 體 育

組、通識中心 

20 
擔任實驗室 (或場館) 負責人或協助工作認真負

責並完成相關文件資料填報 
加 10 分/學期  20  

系(所) 、體育

組、通識中心 

21  
推動性平教育工作績效卓越並獲性平委員會推

薦 
加 5 - 10 分/次  20  學務處 

22  
協助推動特殊

教育工作 

參加個人化支持會議 加 10 分/場  

20  
特殊教育資

源中心 擔任課業輔導老師 加 10 分/科  

23  
報名參加並完成體育組辦理之教職員工體適能

檢測 
加 5 分/學年  5 體育組 

24  

其他輔導及服

務優良事蹟經

教學單位主管

認定 

1. 由所屬之系(所)、體育

組、通識中心主管認定給

分。 

2. 與上述輔導與服務評鑑項

目 1-24 題加分不同，且需

條列細項給分。 

加 1 - 30 分/學年  30  
系(所) 、體育

組、通識中心 

25  

其他輔導及服

務優良事蹟經

院長認定 

1. 體育組經學務長認定給

分。 

2. 加/扣分事實不可與第 25 題

相同。 

加 1 - 30 分/學年  30  院長、學務長 

 

  



 

附表一、招生處認列教師自我評鑑項目與給分 

僅限本處業務承辦人員已於「高中攜手管理活動系統」填報之活動，或由本處請求支援並列有記錄之招

生相關活動，方得認列為「協助招生宣傳活動」項目。若為院、系或教師自行填報之活動，因非經本處

發起，故不納入本項認列範圍。 

1. 出席招生處資訊組舉辦之各項評分輔助系統說明會，每場次得認列 3 分。  

2. 協助招生處試務組辦理四技統一入學考試監考工作，或支援招生處宣傳組測試接待工作，每半日

得認列 6 分。  

3. 赴高中職參加午餐會報，每場次得認列 6 分。  

4. 出席北二區選才辦公室及其他選才辦公室所召開之會議，每場次得認列 8 分。  

5. 支援招生處宣傳組各類招生活動（每場次活動基準分為 4 分，超出 1 小時活動和外校活動交通

時間另有彈性加分，詳見說明）：  

• 招生處招募至高中職授課或輔導之活動 

• 高中職學生來校參訪 

• 進班宣導 

• 學習歷程或專題指導 

• 大學博覽會、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等校務性大型活動 

• 其他（經招生處認定之相關招生協助事項） 

 



說明

本校教師如需於教職員自評考績表中列入「協助招生處」項目， 其認列原則如下：

僅限教師實際協助或支援招生處主辦之活動或會議， 抬得認列為「支援招生處」項目。 例

如， 若為招生處要求支援之高中職授課可予認列， 然若為各系或教師主動聯繫高中職後前

進行之課程支援， 則不屬於招生處認列範圈。

若為教師自行規劃或所屬系上安排之招生行程（例如系主任自行至高中宣導）， 因招生處

無法查證活動內容及效益， 該部分應由所屬系統籌與認列， 不列入招生處考績資料。

項次5宣傳組活動， 每場次活動基準分為4分。 若活動時間超過1小時， 貝IJ得依半小時加

計1分。 單場活動最高以3小時計， 整天活動最高以6小時計。 另依高中職所在縣市核給

單程交通時間， 交通時數最高得認列6小時。

地區
、．

單程時間（小時）

校內 0.0 

桃園 0.5 

新竹、 新北、 台北 1.0 

苗栗、 基隆 1.5 

台中、 南投、 彰化 2.0 

雲林 2.5 

嘉義 3.0 

台南、 花蓮 3.5 

高雄 4.0 

屏東 5.0 

台東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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